
课题编号：ZK          
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合作研究协议书
甲方：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
乙方：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原则，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内外接受开放课题的申请。经申请人的申请，按照开放课题有关管理办法，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意对      （单位名称）     （申请人）申请的开放课题“                            ”予以资助，该课题在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      （课题组负责人）的课题组完成。现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职责（各课题组负责人酌情考虑以下条款）

1、 根据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及时划拨开放课题研究经费。经费直接划拨到     （甲方课题组负责人）课题经费上。
2、 由甲方       （课题组负责人）的课题组为乙方提供完成开放课题所需的实验空间、仪器、设备设施等。
3、 由甲方      （课题组负责人）的课题组为乙方酌情适当提供完成开放课题所需的材料、试剂、测试费等（具体额度由双方协商）。并协助乙方完成课题任务。
4、 其它经费问题可由甲方课题组负责人与乙方协商。

2、 乙方职责

1、 负责制订课题总体方案和年度计划。

课题研究内容及任务目标如下：

2、 负责开放课题的研究情况总结，于课题结束后1个月内以书面形式报甲方。
3、 按甲方的关于流动人员管理办法遵照执行。
3、 甲方资助额度及支出项目

总经费：     万元

开支各项目及费用如下：

4、 知识产权

1、 课题研究结束后，发表学术论文或成果评定时的归属问题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2、 发表论文在页脚注明资助来源时统一用以下格式标注：

中文：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英文：Partly supported by the open funds of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rop Genetic Improvement
5、 课题执行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6、 其他规定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甲方负责人（签字）：

甲方科技主管部门（签字）：
